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註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轉 運 豁免

豁 免 條 件  

1 .  豁 免 不 得 轉 讓 。 若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及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轉 運 豁

免 申 請 書 或 續 辦 登 記 申 請 書 上 申 報 的 登 記 資 料 有 任 何 變 更 ， 登

記人須立即以書面通知工業貿易署署長（工貿署署長）。  

2 .  為了實施未經加工鑽石發證計劃（發證計劃），登記人須准許香

港 海 關（ 海 關 ）獲 授 權 人 員，在 有 需 要 時 檢 查 其 處 所、貨 倉、轉

運 時 進 口 或 將 出 口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， 以 及 有 關 該 轉 運 的 帳 簿 和

記錄。  

3 .  登記人必須在每個月第十日或以前，按照工貿署署長所指定格式

向工業貿易署（工貿署）遞交記錄前一個月所處理轉運貨物資料。

該申報表必須適當簽署、填上日期及蓋上登記人的公司／業務印

章。登記人須隨申報表夾附用以轉運有關貨物的全程提單或全程

空運提單副本。（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須由原本裝貨港口發

出，並顯示香港為轉運港。本署亦接受並非在原本裝貨港口發出

的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，惟該等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必

須是在登記人、或其在原本裝貨港口負責處理有關貨物的代理授

權下發出的，以及有關授權必須於工貿署或海關人員要求時出示，

以供查核。）  

4 .  轉 運 貨 物 在 香 港 的 整 段 時 期，必 須 由 登 記 人 保 管，同 時，該 貨 物

不得在香港進行再加工、銷售或以其他貨物代替。登記人須確保

轉運的未經加工鑽石存放於密封容器內，而有關容器未經干擾及

容器封口完整無損。

註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 6 0 章 ） ， 轉 運 貨 物 指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描 述 的

進 口 物 品 ：  

( a ) 是 憑 全 程 提 單 或 全 程 空 運 提 單 從 某 個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托 運 往 另 一 個 香 港 以 外

地 方 的 ； 並 且  

( b )  是 已 經 或 將 會 移 離 運 載 其 進 口 的 船 隻 、 飛 機 或 車 輛 ， 並 已 經 或 將 會 在 出 口

前 搬 回 同 一 船 隻 、 飛 機 或 車 輛 ， 或 移 送 至 另 一 船 隻 、 飛 機 或 車 輛 的 ， 而 不

論 其 是 否 或 會 否 直 接 在 該 等 船 隻 、 飛 機 或 車 輛 之 間 移 送 ， 亦 不 論 其 在 進 口

後 會 否 在 香 港 卸 下 和 儲 存 ， 以 待 出 口 。
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aboutus/form/publicform/nontextiles/files/tid96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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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登 記 人 必 須 為 其 處 理 或 由 他 人 代 其 處 理 的 所 有 轉 運 未 經 加 工 鑽

石，保存載有以下資料的 新帳簿及記錄：  

( i )  未經加工鑽石的描述；  

( i i )  未經加工鑽石的數量和以克拉計的重量／質量；  

( i i i ) 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擁 有 人 的 名 稱 及 地 址 ， 以 及 該 擁 有 人 的 代 理

商或其他代表和通知人士的名稱及地址；  

( i v )  原本的裝貨港口；  

(v )  目的地的港口；  

( v i )  到港日期；  

(v i i )  離港日期；  

( v i i i ) 將未經加工鑽石運進香港及運離香港的承運商名稱；  

( i x )  將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輸 入 香 港 及 從 香 港 輸 出 的 航 程 、 班 機 或 車

輛號碼；  

( x ) 涉及的總提單、提單或空運提單的編號；  

( x i ) 貨物的產地來源及貨物上所有標記或標籤的描述；以及  

( x i i ) 除非另有註明，隨 轉運貨物夾附的金伯利證書的參照號碼。  

6 .  登記人須確保轉運的貨物，只交予身分亦是已登記未經加工鑽石

商 的 其 他 船 務、航 空、貨 運 代 理 或 速 遞 公 司、或 是 已 根 據 轉運貨

物豁免許可證方案登記的公司，或是接納自該等公司。  

7 . 本 豁 免 只 適 用 於 從 金 伯 利 進 程 發 證 計 劃 生 效 範 圍 以 內 或 金 伯

利 進 程 所 准 許 的 國 家 或 地 方 輸 出 或 輸 往 該 國 家 或 地 方 的 轉 運 未

經加工鑽石，惟輸出該等貨物的國家或地方及輸往的國家或目的

地須不受貿易制裁管制。
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import_export/tces/tces_maincontent.html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import_export/tces/tces_maincontent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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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獲 豁 免 的 轉 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， 其 進 口 及 出 口 艙 單 必 須 在 輸 入 ／

輸出該等轉運貨物後  14 天 內 送 交 工 貿 署 署 長 。  

9 .  此外，就每批轉運貨物填寫有關艙單時，必須清楚註明艙單所

載者為轉運貨物。同時，亦須清楚註明交來或向其交付轉運貨

物的已登記船務、航空、貨運代理或速遞公司所持的未經加工

鑽石商登記號碼、或已根據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登記的公

司所持的豁免證書號碼。  

10 .  登 記 人 須 遵 守 工 貿 署 署 長 為 了 確 保 實 施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發 證 計

劃公正穩健，而不時施加的任何其他豁免條件，以及相關通告內

公布的任何其他豁免條件。  

11 .  倘登記人違反任何豁免條件，工貿署署長可撤銷或暫時取消批予

他的豁免，而不論是否有向他採取法律行動及／或其他行政制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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